湘环评〔2014〕107号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S324牛田至大福公路改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桃江县干线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你公司桃干线建[2014]6号《关于请求<S324 牛田至大福公路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的函》、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S324牛田至大福公路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报告》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S324牛田至大福公路改建工程起于桃江县牛田镇S206（新S229）交叉口往北（桃江方向）760米处（原S206K17+560）、顺接牛田镇西侧规划牛田大道、沿老路X035途经清塘村、梅溪村、石头鸭村、虎山湾村、桃江水库、松木塘镇、枫树坳村、凉水井村、上半山村、凤家坳村、天井山、白江坳村、吴家冲村、芦竹村、大福镇、止于与省道S108 交叉处（大福镇九瑶村），设计全长37.074km。其中新建3.665km，改扩建33.409km，老路利用率为90.11%。全线采用设计速度40～60km/h、路基宽度10m、路面宽8.5m、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水泥混凝土路面，设桥梁279m/10座，涵洞210道，平面交叉50处，总投资估算29346万元，工期2年。根据长沙市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分析结论和各有关部门审查意见，我厅同意你公司按照环评报告书所列工程的性质、规模、路线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的建设和营运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工程应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好水土保持、土地调整、拆迁安置、基础设施、文物保护等工作；工程拆迁安置方案应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妥善解决好工程征地拆迁安置中的社会环境问题。
（二）新建道路或路基扩宽原则上应尽量利用荒地或山脚地一侧进行建设，避免大填大挖；工程中的取土、填挖方、弃渣应统筹安排，做到土石方平衡，做好各路基边坡、取土场、弃渣场的护坡、排水、绿化等平整工程。

（三）对涉及桃花江风景名胜区保护区的路段（K11+500～K12+300、K9+400～K11+500 、K12+300～K14+700），道路施工应根据道路两侧生态环境特征，遵循“宜宽则宽、宜窄则窄”的原则，不得破坏山体和景观。对伴行桃花江水库的路段（K10+300～K14+700 路段）建设墙式防撞护栏，背向水库一侧的路基排水沟渠，设置水源保护区、安全行驶等警示标牌。

（四）对临近天井山幼儿园敏感点的路段设置禁鸣标牌；实施运营期噪声跟踪监测计划，根据监测结果，采取相应降噪措施，确保道路两侧声环境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要求。地方政府应控制沿线土地利用，距道路两侧红线外50m范围内禁止新建学校、医院等声环境敏感建筑物。

（五）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间，减轻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场地应严格遵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避免施工噪音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施工场地应远离居住区、学校、医院等场所，并设置护栏、挡（隔离）板、安全标牌、清扫、洒水等设施，确保场地的整洁、安全；土石方运输车辆加盖或加蓬，防止物料洒落或扬尘污染。
（六）工程外购商品沥青和商品混凝土，不另设沥青拌合站、混凝土搅拌站；沥青和商品混凝土经专用车辆运至铺路现场施工使用；灰土拌和场设置在敏感目标下风向200米以外处，并设置除尘收尘设备，达标排放；施工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方可外排；严禁在桃花江森林公园及风景名胜区、桃花江水库岸边设置取、弃渣场、施工营地、施工材料堆场、表土临时堆场、搅拌站等工程和污水排放口。严禁将工程弃渣倾倒至沿线江河、溪渠、鱼塘、农田内。
（七）开展工程环保监理工作，切实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制定全线交通事故环境应急预案，落实预案中的保障措施，降低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危害。

（八）涉及桃花江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桃花江水库范围内的道路建设，在道路建设施工前，应征得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后，方能开工建设，并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指导。
三、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文件送至益阳市环保局、桃江县环保局、安化县环保局。
四、项目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我厅申请竣工环保验收。益阳市环保局、桃江县环保局、安化县环保局负责工程建设的环境监督管理。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9月10日
